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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目的 

为规范集团对外接待行为，进一步提高员工精神风貌，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制度适用于三胞集团，各管理平台应参照本制度拟制与本公司实际情况相

符的规定报集团总部审定后执行。  

第三条 管理组织机构 

该项工作由集团公共关系和行政管理中心统一归口管理。公司前台接待岗或

公共关系和行政管理中心秘书岗人员需具备接待来访者的能力，接待来访者要符

合规范。  

第四条 接待的基本程序及礼仪 

一、接待：  

来访者进门，前台立即起身接待，并致问候或欢迎词。如站着则先于来访者

问话而致问候或欢迎词。对方递上名片时，应用双手接，并念出对方的姓名和公

司名称。  

（1）单人问候标准语为：“先生，您好！”或“先生，早上好！” 、“小

姐，您好！”或“小姐，早上好！”、“您好！欢迎来到三胞集团。”  

（2）来者是二人，标准问候语则为：“二位先生好！” 、“二位小姐好” 、

“先生、小姐，你们好！”  

（3）来者为三人以上，标准问候语则为：“各位好！”或“各位早上好！”、

“各位下午好” “大家好！”或“大家早上好！”“大家下午好！”  

（4）已知道客户或来访者姓名的，标准问候语为：“X先生好！”、“X

小姐好！”  

（5）对第二次或二次以上来公司的来访者，在沿用“单人标准问候语”并

看到来访者点头或听到来访者跟说“你好”之后，还可选用如下标准问候语：  



“先生，我记得您前不久（以前）来过我们公司，今天光临，再次表示欢迎！”

并礼貌地问候一声“您好，请问您找谁？”或“您好，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吗？”

等。  

二、问询：应礼貌地问清来访者姓名、单位、被访者姓名及来访意图。对任

何来访者都应听完对方的姓名、单位、被访对象及来访要求，并请来访者在接待

室稍候，递上茶水，送上公司营销宣传资料，在联络被访者后，再作决定。不可

直接说“×××在或不在，见还是不见”。  

三、确认：与被访者本人取得联系（公司副总以上领导由秘书负责传达）后，

按被访者意图（见或不见，或稍候、或改约时间等）区别处理。  

四、引领：对公司领导的来访者应引领至其办公室或指定的洽谈室。在引领

时要配合访客步调，走在访客右侧前一公尺处，在转弯或上楼梯前应用右手做出

指引动作，让访客知道所往去处。  

1、在走廊的引导方法：接待人员在客人二三步之前，配合步调，让客人走

在内侧。  

2、在楼梯的引导方法：上楼时，应该让客人走在前面，接待人员走在后面；

下楼时，接待人员应走在前面，客人在后面；上下楼梯时，接待人员应该注意客

人的安全。  

3、在电梯的引导方法：坐电梯时，接待人员先进入电梯，等客人进入后关

闭电梯门；到达时，接待人员按“开”的钮，让客人先走出电梯。  

在到达办公室或洽谈室前，要指明“就在这里”；在打开门之前要先敲门，

然后开门让访客进入并说“请进”，进门后应先介绍访客，并对被访者说“××

总，这是您的客人”，然后倒走退出，并关上门。如相关人员抽不开身回应，则

安抚来访者稍等，退出。  

五、款待：由被访者秘书或前台接待为来访者端上茶水或饮料，放在茶几上。

如面谈时间较久，应在适当的时间入内为访客添加茶水。  

六、善后：当访客离开后，被访者秘书或前台接待应及时进行整理（洽谈室

由集团公共关系和行政管理中心安排人员完成），为避免下一位来访者久等，清



理动作应敏捷、利落、轻声。当发现有访客遗忘之物应马上通知被访者告知访客，

或交由保安登记处理。  

第五条 接待流程及规范 

一、被访者为公司领导  

（一）要求访问公司领导但无预约的，应按照以下示例执行：  

1、礼貌接待，问清楚来访者工作单位；  

2、通知公司领导的秘书询问公司领导是否接待来访者；  

3、根据公司领导的意见做出相应动作：  

（1）公司领导同意接待，则将来访者引导至领导接待区；  

（2）公司领导无法接待，则告知来访者并礼貌索要来访者联系方式；  

（3）公司领导安排他人接待，则礼貌告知来访者并根据其意向作进一步安

排：  

A、来访者同意由他人接待，则引导来访者至接待区。  

B、来访者不愿由他人接待，则礼貌索要来访者联系方式。  

（二）要求访问公司领导并提前预约的，应按照以下示例执行：  

1、礼貌接待，问清楚来访者工作单位；  

2、通知公司领导的秘书询问公司领导是否有时间接待来访者：  

（1）如公司领导目前可以接待，则将来访者引导至领导接待区；  

（2）如公司领导暂时无法接待，则引导来访者在接待区休息。  

二、VIP客人的来访接待  

VIP 客人是公司总裁室成员特别重要的社会关系，在接待方面有特别需要注

意的来访人员，总裁室领导秘书应提前报备名单和相关资料至公司前台接待处，

前台接待岗应熟知上报之所有 VIP客人资料。  

接待 VIP客人，接待人员应引导客人前往领导接待区，并及时通知被访领导

秘书。  

三、特殊到访者的接待处理  



特殊到访者指国家公、检、法、司等执法机关人员、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人

员和其他以调查、取证为目的来公司访问的人员。  

接待特殊到访者，前台接待应首先礼貌询问明确来访者所属单位，办理事务；

继而引导来访者在接待区休息并倒水，暂时不要让其进入办公区域；立即通知集

团公共关系和行政管理中心总监、法务部人员；如集团公共关系和行政管理中心

总监不在，则第一时间联系集团总裁室分管领导，由上级领导安排相关事宜。  

四、前台电话总机转接礼仪规范  

（一）电话转接时，应动作迅速、口齿清晰、语调平缓、礼貌尊重。  

（二）在电话铃响三声之前应迅速接听，并说“您好，三胞集团”。  

（三）接电话时，保持端坐的姿势，不要趴在桌面边缘。同时尽可能左手持

听筒、右手拿笔，便于做文字记录。不得将话筒夹在肩膀上面接听。  

（四）无论对方语气如何，都应态度诚恳，耐心接听，不可顶撞致电者。对

方讲述时留心听并记下要点，未听清时，及时告诉对方。随后根据对方的初次问

话，迅速判断出对方有何需求，做出标准回话。通话简明扼要，不应长时间占线。

几类问题的标准回答如下：  

1、业务咨询类问题回答：“先生（小姐），关于这方面情况，让我们公司

XX部门的 XX为您服务吧，他可以全面、专业地解释您所想了解的问题，我把电

话转过去，请稍等。  

2、业务联系类问题回答：  

（1）与本公司关联的业务则转接相关部门相关人员；“先生（小姐），关

于这方面的业务，我们公司 XX部门的 XX可以为您服务，我把电话转过去，请稍

等。” 如果分机占线，则应向来电者说明“对不起，分机正占线，请过会再拨，

可以吗？”如果分机一直无人接听，则应向来电者说明“对不起，分机暂时无人

接听，我可以帮您转告他，等他来后与您联系好吗？请您告诉我您贵姓、工作单

位及联系电话。”迅速记下后，第一时间转知当事人回电。  

（2）非工作电话或推销产品类电话，则直接回答：“先生（小姐），我们

公司现在没有这方面需要，请您联系其他公司吧，谢谢！ ”  



3、找人类问题回答：“先生（小姐），您找的 X先生（小姐）名字叫什么？

您跟他（她）预约了吗？请您稍等。（然后接通本公司 X先生的电话，询问转接

与否。）”  

4、无明确意图电话的回答：判断自己不能处理时，可坦白告诉对方，并马

上把电话转给能处理的人，在转交前，应先把对方所谈内容简明扼要地告诉接话

人。  

（五）如对方询问涉及公司机密或有关经营、人事情况时，应保持警惕，不

可胡乱应答，可说：“此事我不了解，非常抱歉。”或说：“请您稍等一下，我

帮您查询一下。”然后电话至集团公共关系和行政管理中心总监，询问如何处理

后解决。不要在未授权的情况下说出指定受话人的行踪或将受话人的手机号码或

家庭电话号码告诉来电者。  

（六）公司总裁电话转接要求  

如明确得知对方系 VIP客人或公司总裁室成员、公司领导及各中心总监，则

直接转接。  

如对方非 VIP客人或者身份不确定者，则一律转接至总裁秘书处，由总裁秘

书询问总裁，征得同意后可进行转接；如未征得总裁同意，则婉转地请对方留下

联系方式或安排其他领导处理。  

（七）公司总裁室成员电话转接要求  

如明确得知对方系 VIP客人或公司总裁室成员、公司领导及各中心总监，则

直接转接。  

如对方非 VIP客人或者身份不确定者，则客气地询问其姓名、单位，并说“请

您稍等一下，我帮您转接过去。”同时，电询相关领导后进行转接或回答：“他

不在（或他正在开会），请您留下联系电话或过一会儿再打来好吗？”。  

（八）电话接听结束时应说“谢谢！”，礼貌道别，待对方切断电话，再放

下听筒。不要忘记复诵一遍来电的要点，防止记录错误或者偏差而带来的误会。

例如，应该对会面时间、地点、联系电话、区域号码等各方面的信息进行核查校

对，尽可能地避免错误。  



(九) 当你正在通电话，又碰上客人来访时，原则上应先招待来访客人，此

时应尽快和通话对方致歉，得到许可后挂断电话。不过，电话内容很重要而不能

马上挂断时，应告知来访的客人稍等，然后继续通话  

（十）其他前台接待秩序  

1、离座和外出  

前台接待人员离座一般不能超过 10分钟。因工作需要暂时离开前台的，，

需安排总监指定人员代岗。因缺台造成电话无人接听者，每次扣 5分。  

2、严守工作时间  

前台接待人员应该严格遵守作息时间。一般情况下，应该提前 5-10分钟到

岗，下午下班应该推迟 5-10分钟。  

3、闲谈与交谈  

前台人员应该尽量避免长时间的私人电话占线。更不应该出现在前台与其他

同事闲谈的场面。  

五、为重要来宾安排的大型接待活动  

（一）按照来宾重要程度确定接待规格 

贵宾级：副省（部）级（含）以上政府领导来访，由董事长出面接待。商务

客户可根据需要安排贵宾级接待。 

嘉宾级：（副）厅（局）级政府领导来访，由董事长或者董事长指定的公司

领导出面接待。商务客户可根据需要安排嘉宾级接待。 

公司级：除董事长外的公司领导出面接待的事务。 

部门级：部门负责人出面接待的事务。 

（二）接待项目与职能分工（部门级接待参照公司级接待标准执行） 

  

接待项目 职能分工 公司级 嘉宾级 贵宾级 

董事长办公室区域场

地布置 
董事长办公室 □ ■ ■ 

其它场地布置 公共关系和行 ■ ■ ■ 



政管理中心 

矿泉水、茶叶 
公共关系和行

政管理中心 
■ ■ ■ 

水果、鲜花、横幅、席

卡、签名簿、信笺（夹）、

宣传册、铅笔等 

公共关系和行

政管理中心 
□ ■ ■ 

红地毯、摆绿 
公共关系和行

政管理中心 
□ □ ■ 

欢迎牌、电子屏 
公共关系和行

政管理中心 
□ ■ ■ 

三胞之家参观 
公共关系和行

政管理中心 
□ ■ ■ 

摄影、摄像 
公共关系和行

政管理中心 
□ ■ 

■（专业

人员） 

拟新闻稿 
公共关系和行

政管理中心 
■ ■ ■ 

内网与官网新闻发布 
公共关系和行

政管理中心 
□ ■ ■ 

联系平面媒体发布 
公共关系和行

政管理中心 
□ □ ■ 

联系电视媒体发布 
公共关系和行

政管理中心 
□ □ ■ 

准备礼品   

公共关

系和行

政管理

中心 

董事长

办公室 

董事长

办公室 

安排用餐   公共关 董事长 董事长



系和行

政管理

中心 

办公室 办公室 

安排住宿   

公共关

系和行

政管理

中心 

董事长

办公室 

董事长

办公室 

调整电梯所停楼层 
公共关系和行

政管理中心 
□ □ ■ 

人为控制电梯 董事长办公室 □ ■ ■ 

预留停车位 
公共关系和行

政管理中心 
■ ■ ■ 

安排来宾车辆停放 董事长办公室 □ ■ ■ 

（三）接待申请工作流程 

1、如有重要来宾来访，且需要集团公共关系和行政管理中心配合做好有关

接待工作，应在内网接待制度文件中下载来宾接待申请单，填写相关事宜。贵宾

级与嘉宾级接待由董事长办公室发起，公司级接待由公司领导秘书发起，部门级

接待由部门负责人发起。集团公共关系和行政管理中心总监完成审批后，集团公

共关系和行政管理中心接待岗按照申请要求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如存在不能满足

的要求应及时向申请人反馈，并与申请人沟通。   

2、申请人应至少提前 24小时发起申请流程，同时通知集团公共关系和行政

管理中心负责人，以保证行政管理中心有充裕的时间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贵宾

级与嘉宾级接待应提前 48小时发起申请流程。 

（四）申请停车位、设置欢迎牌或使用电子屏 

在宏图大厦一楼申请停车位、设置欢迎牌或使用电子屏，联系集团行政人员

索要电子屏接待单、停车申请单纸质档或电子档。集团公共关系和行政管理中心



总监完成审批后，集团公共关系和行政管理中心接待岗打印并交给物业公司处理。

原《迎宾申请单》、《三胞集团来宾接待申请单》同时停止使用。 

第六条 注意事项 

一、上述相关岗位人员如出现违反规定的行为，除特别标出扣罚标准的条款

外，其余条款均按一人一事扣罚 2分处理。  

二、违反以下规定且前台接待未予以阻止的，以一人一事扣 5分处理。  

（一）对于公司高管（不含）以下人员的访客接待（主要指无独立办公室者），

一律由公司前台接待安排在接待室等候，由被访者引领至洽谈室接待，不得带入

办公区内。  

（二）公司前台接待对不戴工作牌或者司徽者（集团董事长、总裁除外）一

律视为外单位来访者，不得任由其直接进入公司办公区；对衣冠不整的来访者，

原则上安排在接待室，并拒绝其进入办公区。如来访者无理取闹强行进入工作区

域，前台接待第一时间向集团公共关系和行政管理中心总监汇报。  

（三）任何人在非工作时段进入公司办公区域内必须在前台登记进、出的具

体时间，保安人员或前台值班人员必须严格按照上述要求办理进出登记手续。  

（四）特殊来访者（如记者）进办公区域必须戴临时工作牌（VIP 客户及总

裁室成员特别交待的人员，可不戴工作牌）。  

第七条 本制度的执行责任岗、培训责任岗及检查责任岗 

一、执行责任岗：集团全体职员；  

二、培训责任岗：为各部门负责人；  

三、检查责任岗：为集团公共关系和行政管理中心总监岗。  

第八条 附则 

一、本制度自下发之日起施行，原《三胞集团接待行为规范制度》（三集

行[2009]10 号），同时废止，以本制度为准。 

二、 本制度由集团公共关系和行政管理中心负责解释。  

 


